
 

    中華民國 88 年 6 月 2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42740 號令修正公布原

名稱「傳染病防治條例」為「傳染病防治法」，茲將「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列為第三類

傳染病（甲種）。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010081 號令修正公

布「傳染病防治法」，茲將「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修正為第二類傳染病。行政院衛生署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9 日署授疾字第 0960000892 號公告「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

傳染病之防治措施」，自 96 年 10 月 15 日生效。茲將「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列為「傳

染病防治法」規定之第三類傳染病。 

    腸病毒感染為幼兒常見的疾病，腸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包含小兒麻痺病毒、克沙

奇病毒、伊科病毒及腸病毒等種類，每一個種類還可分為多種型別，總共有數十種以

上。 

目前小兒麻痺病毒已經在台灣根除，腸病毒病人都是感染其他腸病毒造成，其中以感染

腸病毒 71 型最容易導致嚴重的併發症，5歲以下的幼兒為重症的高危險群，近幾年國際

間陸續發生流行疫情的腸病毒 D68 型，幼兒感染後亦可能引起嚴重的呼吸道或神經系統

症狀。此外，克沙奇 B型病毒及伊科病毒主要威脅新生兒，嚴重時可引發心肌炎、肝

炎、腦炎、新生兒敗血症等，可能致命。 

感染腸病毒痊癒之後，只會對這次感染的型別產生免疫，所以一生中可能會得好幾次腸

病毒。腸病毒感染並不是幼兒的專利，大人也會得腸病毒，只是大多症狀比較輕微，與

一般感冒不易區分。 

腸病毒目前並沒有特效藥及疫苗，最好的預防方法是大人小孩都要勤洗手，注意個人衛

生，就可以降低感染的機會。  

傳播方式： 

腸病毒的傳染性極強，主要經由腸胃道（糞—口、水或食物污染）或呼吸道（飛沫、咳

嗽或打噴嚏）傳染，也可經由接觸病患皮膚上的水泡及分泌物而傳染。家中嬰幼兒常因

父母或照顧者從戶外環境或公共場所將病毒帶回家中，經由接觸或飛沫而感染，也可能

經由接觸無症狀帶病毒家長的口鼻分泌物，或吃進被含有病毒之糞便所污染的食物而受

傳染，幼兒喜歡咬弄的帶毛玩具，容易殘留或吃進含有腸病毒的口水，也是傳染媒介之

一。 



潛伏期： 

感染腸病毒後，約 2到 10 天（平均約 3到 5天）會開始出現症狀。腸病毒病人大多數可

以在一週左右痊癒，痊癒後，腸病毒還會持續經由糞便排出，所以要持續勤洗手，注意

個人衛生。 

在發病前幾天，喉嚨與糞便中就含有病毒，具有傳染性，一般而言，發病後的一週內傳

染力最高。在家庭與學校中有很高的傳染率，人群聚集且空氣流通不良的場所容易發生

傳染情形。 

發病症狀： 

腸病毒的臨床表現多樣，許多人感染了腸病毒沒有明顯症狀，只出現類似一般感冒的輕微症

狀。較具特徵的腸病毒感染表現為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峽炎，有時則會引起一些較特殊的臨

床表現，包括無菌性腦膜炎、病毒性腦炎、心肌炎、肢體麻痺症候群、急性出血性結膜炎，

或因感染腸病毒 D68 型而引起嚴重呼吸道症狀或急性無力脊髓炎等。 

1.疱疹性咽峽炎：特徵為突發性發燒、嘔吐及咽峽部出現小水泡或潰瘍。病例多數症狀輕微

無併發症，少數併發無菌性腦膜炎。 

2.手足口病：特徵為發燒及身體出現小水泡，主要分布於口腔黏膜及舌頭，其次為軟顎、牙

齦和嘴唇，四肢則是手掌及腳掌、手指及腳趾。常因口腔潰瘍而無法進食。 

3.嬰兒急性心肌炎及成人心包膜炎：特徵為突發性呼吸困難、蒼白、發紺(皮膚或是粘膜的顏

色出現變青、變紫情形)、嘔吐。開始可能誤以為肺炎，接著會有明顯心跳過速，快速演變成

心衰竭、休克、甚至死亡，存活的孩子則復原迅速。 

4.流行性肌肋痛：特徵為胸部突發陣發性疼痛且持續數分鐘到數小時，合併發燒、頭痛及短

暫噁心、嘔吐和腹瀉。 

5.急性淋巴結性咽炎：特徵為發燒、頭痛、喉嚨痛、咽喉處有明顯白色病灶。 

6.發燒合併皮疹：特徵為發燒合併皮疹，有些會出現小水泡。 



預防方法： 

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但可透過簡單的衛生保健動作，有效降低感染的機會。腸病毒的預防

方法如下： 

1.勤洗手，注意咳嗽禮節，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2.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及充足睡眠，以提昇免疫力。 

3.生病時，應儘速就醫，請假在家多休息。 

4.注意居家及校園等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5.流行期間，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6.儘量不要與疑似病患接觸，尤其是孕婦、新生兒及幼童。 

7.新生兒可多餵食母乳，以提高抵抗力。 

8.兒童玩具（尤其是帶毛玩具）經常清洗、消毒。  

9.幼童之照顧者或接觸者應特別注意個人衛生，家長回家後應洗手、更衣後(沐浴尤佳)再接

觸家中幼童。 

10.於腸病毒流行期間進出擁擠的公共場所，應戴口罩並勤洗手保持衛生，可降低感染機會；

已有症狀者可避免傳染他人。 

治療方法與就醫資訊： 

幼兒感染腸病毒後的 5天內，家長與其他照顧者要特別注意病情變化，如果出現「嗜睡、意

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肌躍型抽搐（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縮）」、

「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腸病毒重症前兆，請務必立即送到大醫院，診所

醫師如果發現腸病毒幼兒出現以上症狀，也請協助立即轉診大醫院。疾病管制署已指定 75 家

腸病毒責任醫院，各縣市都有，名單資訊請見附檔。 

預防接種建議： 

腸病毒 71 型疫苗尚在研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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